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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图书馆  
国图函〔2014〕56 号 

 

关于开展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

2014 年度数字资源联合建设工作的通知 

 

              图书馆： 

为进一步加大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（以下简称“推广工

程”）在资源建设方面的实施力度，集全国公共图书馆之力

共建优秀数字资源，2014 年推广工程将继续开展数字资源联

合建设项目。根据《财政部关于下达 2014 年公共数字文化

建设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国家向省级图

书馆每馆下达 50 万元专项资金、部分市级图书馆每馆下达

20 万元专项资金，用于各馆开展推广工程数字资源联合建设

工作。按文化部要求，国家图书馆负责数字资源联合建设工

作的牵头管理与组织实施。经文化部批准，具体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建设目标 

以“合作共建”和“合理共享”为原则，将各地区分散、

异构的资源有效集中与整合，有重点地共建一批主题明确、

特色鲜明、类型丰富、组织有序的优秀数字资源库，使我国

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和保障的整体水平得到跨越式提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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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 年将继续开展自建资源元数据仓储建设、网络资源

典藏专题库建设；启动唯一标识符注册与维护、地方文献数

字化工作。 

二、建设主体 

联合建设的主体为国家图书馆、全国各省级公共图书馆

及《通知》中明确参与资源联合建设的市级公共图书馆。分

工如下： 

1.国家图书馆负责对数字资源联合建设工作进行牵头

管理与组织实施，提供标准规范支持与人员培训，主导联合

建设资源的终验、深度加工与整合等工作。 

2.各省级图书馆负责对区域内市级承建馆数字资源联

合建设工作进行统筹管理与监督指导；同时根据本馆技术能

力和资源特色，按照推广工程资源建设相关标准规范，开展

本馆数字资源建设。 

3.各市级承建馆根据本馆技术能力和资源特色，按照推

广工程资源建设相关标准规范，开展本馆数字资源建设。 

三、建设内容 

1.元数据仓储 

构建省、市区域元数据仓储，每个省级图书馆和市级承

建馆向推广工程提交数据不少于 10000 条。所提交资源不包

括推广工程前期及本项目已建设资源、已纳入国家图书馆数

字资源征集项目的资源以及联合编目系统中的资源。 

具体方案见附件 2:《推广工程数字资源联合建设元数据

仓储项目建设方案（2014）》。 

2.唯一标识符注册与维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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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自建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注册与维护工作，已部署

唯一标识符系统的省级图书馆和市级承建馆对本馆已发布

的馆藏自建资源进行注册并维护。已提交推广工程的资源，

需补充唯一标识符；未提交的资源，提交时需一并注册唯一

标识符。 

具体方案见附件 3:《推广工程数字资源联合建设唯一标

识符注册与维护项目建设方案（2014）》。 

3.地方文献数字化 

启动省级图书馆馆藏地方文献数字化加工工作，各省级

图书馆选取具有鲜明地域特色、较高文献和历史价值的地方

文献进行数字化加工，每馆加工数量不少于 10000 页。 

具体方案见附件 4:《推广工程数字资源联合建设地方文

献数字化项目建设方案（2014）》。 

4.网络资源典藏专题库 

（1）政府公开信息 

继续开展政府公开信息资源建设，省级图书馆和市级承

建馆利用中国政府公开信息整合服务平台进行所在行政区

域的政府公开信息与政府公报的数据加工。省级图书馆编目

不少于 24000 条，市级承建馆编目不少于 12000 条。 

具体方案见附件 5：《推广工程数字资源联合建设政府公

开信息项目建设方案（2014）》。 

（2）网事典藏 

试验性开展网事典藏资源建设，采集并保存反映地方政

治、经济、文化发展的各类型网络资源。根据《通知》，先

期参与试验的 5个省级图书馆每馆完成不少于 100 个网站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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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期保存。 

具体方案见附件 6：《推广工程数字资源联合建设网事典

藏项目建设方案（2014）》。 

四、共享机制 

承建馆对所承建资源享有所有权，推广工程享有联合建

设资源的使用权。联合建设资源通过推广工程服务平台和承

建馆服务平台提供服务。 

五、工作流程 

1.项目计划与报备 

各省级图书馆结合本地实际，联合本省参与资源联合建

设的市级承建馆，统一提交《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数字资源

联合建设报备表（2014）》（见附件 1）原件和电子版各一份

（寄送地址见报备表说明）。 

2.项目实施执行 

各承建馆按照推广工程数字资源联合建设各子项目方

案（附件 2-附件 6）开展本馆报备项目的建设工作。 

3.中期督导 

根据承建馆资源建设报备情况，国家图书馆对省级图书

馆、省级图书馆对区域内市级承建馆资源建设情况进行中期

督导检查，检查结果作为资源验收依据之一。 

4.资源验收 

各承建馆须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项目质检工作，出具第

三方资源质检报告（附件 7）。 

5.资源提交 

各承建馆通过指定方式将资源成果和相关说明提交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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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图书馆。国家图书馆组织专家对提交资源内容、资源量、

数据规范等进行终验。验收不合格的承建馆须根据修改意见

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资源二次提交。项目验收结果作为下年度

联合建设工作的申报依据。 

6.资源保存、整合与发布 

推广工程对已通过验收的数字资源进行整合，通过推广

工程网站、移动终端、数字电视等多种形式进行集中发布，

同时由国家图书馆进行长期保存。承建馆也可将本馆建设资

源进行本地存储与服务。 

六、进度安排 

2014 年 10 月 25 日前，省级图书馆统一提交本省联合建

设资源报备表。 

2015 年 2 月 28 日前，中期督导。 

2015 年 5 月 31 日前，各承建馆完成第三方资源验收并

提交至国家图书馆。 

2015 年 8 月 31 日前，国家图书馆完成资源终验。 

 

请各省馆将本函件通知到参与联建的市馆，市馆名单详

见《2014 年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资源建设地市级图书馆名

单》。 

 

附件：1.《推广工程数字资源联合建设报备表（2014）》 

2.《推广工程数字资源联合建设元数据仓储项目

建设方案（2014）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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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《推广工程数字资源联合建设唯一标识符注册

与维护项目建设方案（2014）》 

4.《推广工程数字资源联合建设地方文献数字化

项目建设方案（2014）》 

5.《推广工程数字资源联合建设政府公开信息项

目建设方案（2014）》 

6.《推广工程数字资源联合建设网事典藏项目建

设方案（2014）》 

7.《推广工程数字资源联合建设项目质检报告》 

 

 

 

国家图书馆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9 月 30 日 


